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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本校兼職校內計畫人員申請表(11411修)

​檢送修正後本校兼職校內計畫人員申請表1份，並自即日

適用，請查照。

​

查勞動基準法第30條規定略以，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

日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。次查同法第32
條規定略以，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

必要者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，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

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；延長之工

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。

另查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第12點第5款規定略

以，校內外兼職、兼課應經本校同意，兼職利用公餘時

間為之，行政專員、行政秘書每月兼職個數不得逾2件。

考量本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兼職工作應利用公餘時間為

之，為維校內員工身心健康，避免過勞及發生違反勞動

基準法規定之情形，爰修正旨揭申請表，以協助各單位

主管及計畫主持人對兼職人力之控管。

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如有兼任本校校內計畫工作，應

填具旨揭申請表事先獲准，以符規定；又倘已逾兼職期

間起始日，以簽奉核可之日為勞保投保日(依規定投保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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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

法追溯)。
旨揭修正後申請表電子檔，請至本校研究發展處首頁_法
規/表格合約書_學術服務組_計畫人員聘任相關文件項下

下載。（網址： https://rdoffice.ndhu.edu.tw/p/403-1003-
6326.php?Lang=zh-tw ）

正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單位(院系所學位學程、洄瀾學院及師培中心)、本校各
一、二級行政單位(各處、室、中心、組)

副本：本校研究發展處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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